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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宜蘭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26060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

承辦人：張瑜芳

電話：03-9251000分機2679

電子信箱：yfchang@mail.e-land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市宜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2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402014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4D119638_104D2046784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」第五點執行

疑義，請依教育部函釋（如附件）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12月1日臺教國署人字

第1040140949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宜蘭市宜蘭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所屬各級學校(宜蘭國小除外)、本府教育處(均含附件) 2015-12-14
14:42:39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